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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体育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胜方（黑龙江）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继政、赵玉明、王成龙、高宁、张劲男、高祥涛、高明、李占伟、李鑫、曹

继鑫、吕铭轩、姜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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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黑龙江是全国最早开展骑行运动的城市，上世纪20年代开始，雪地自行车运动在这里兴起。黑龙江

省作为我国冰雪体育运动的发祥地，冰雪运动开展时间长、项目多，经过多年的普及与发展，雪地自行

车运动积累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受人民喜爱。为提升雪地自行车赛组织和服务水准，规范雪地自行车

运动发展，我们提出制定《雪地自行车赛事组织服务规范》，本标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

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以巩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为导向，深入贯彻《黑龙江省“十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通过雪地自行车运动，促进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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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自行车赛事组织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雪地自行车赛组织服务的赛事机构、人员管理和赛事组织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在黑龙江省举办的国家级、地方级雪地自行车赛的组织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雪地自行车

在雪地路面上进行的山地自行车比赛。雪地自行车赛一般分为精英组和分龄组两个大组，在此基础

上以年龄和性别划分小组，比赛时间一般控制在1.5 h 以内。

3.2

技术会议

赛前由组委会针对运动员、裁判员、志愿者及工作人员召开的相关会议。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UCI：国际自行车联盟（ Union Cycliste Internationale）

5 赛事机构

5.1 赛事组委会

根据比赛的性质和级别，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相

关人员共同组成。组委会统筹协调赛事管理工作，下设综合、竞赛、安全保卫医疗、宣传、场地、接待

保障、大型活动、志愿者、招商、仲裁委员会等部门，并明确工作职责。

5.2 工作职责

5.2.1 综合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统筹协调各部门与单位之间的工作，检查督导工作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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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制定赛事总体工作方案，起草审定赛事重要文件，组织召开组委会相关会议；

c) 邀请出席赛事相关活动的领导和嘉宾；

d) 统计、制作、印发赛事相关证件。

5.2.2 竞赛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赛道规划、设计与丈量；

b) 制定竞赛规程，安排竞赛日程；

c) 赛事报名、统计与审核，邀请特邀运动员参加比赛；

d) 工作手册、秩序册、参赛指南的编制与发放；

e) 裁判员的组织与管理；

f) 竞赛器材的准备与管理工作；

g) 办理赛事公共责任保险和运动员、工作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h) 制定会议计划、车辆计划、人员计划；

i) 赛事相关人员服装和证件发放；

j) 发布比赛期间的天气预报。

5.2.3 安全保卫医疗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定赛事安保方案和医疗方案；

b) 制定赛事安全风险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

c) 赛事医疗保障救援；

d) 对医疗、安保人员进行上岗前培训和组织管理；

e) 协调赛事定点医院，开通绿色救援通道；

f) 确定主会场、赛道医疗站和救护车位置，落实医疗站和救护车医护人员；

g) 医疗中心、医疗站和救护车应准备的急救药品和 AED 等急救设备。

5.2.4 宣传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定赛事宣传方案；

b) 组织召开赛事新闻发布会；

c) 赛事宣传报道；

d) 赛事宣传片制作。

5.2.5 场地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场地器材准备和运输；

b) 场地建设；

c) 撤场和器材回收；

d) 场地建设人员聘用和管理。

5.2.6 接待保障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定赛事接待方案和后勤保障方案；

b) 赛事官方酒店的布置与对接；

c) 订购发放赛事相关物资；

d) 购置运动员、裁判员、志愿者及相关人员服装；

e) 统计、调度接待用车；

f) 办公用品采购和管理。

5.2.7 大型活动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赛事开幕式、闭幕式、颁奖仪式等大型活动的策划组织和实施；

b) 开幕式、闭幕式布彩；

c) 演职人员的聘请、组织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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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礼仪人员培训；

e) 开幕式和闭幕式导演、主持人聘请与对接联络；

f) 奖杯、奖牌等颁奖用品准备。

5.2.8 志愿者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志愿者招募；

b） 制定志愿者工作方案，明确分组和工作职责；

c） 普通志愿者和医疗志愿者专业培训；

d） 志愿者管理；

e） 评选优秀志愿者。

5.2.9 招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定赛事招商工作方案；

b) 赞助商对接与管理；

c) 赞助商权益回报整理汇总。

5.2.10 仲裁委员会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组织召开工作会议；

b） 处理参赛运动员提出的仲裁申请。

6 人员管理

6.1 基本要求

赛事人员应包含运动员、赛事代表、赛事裁判、志愿者、医务人员、安保人员、运营团队等。组委

会应提供赛事相关人员的个人信息，报公安部门审核备案。

6.2 参赛运动员

6.2.1 大众参赛人员

6.2.1.1 参赛运动员年龄宜在 18 周岁至 60 周岁之间。

6.2.1.2 未成年或超龄人员报名参赛，应提供本人和本人法定监护人签署的参赛声明书。

6.2.1.3 报名参赛人员身体状况能够满足比赛条件，无视力、听力、语言、发热、感冒、心脏病、高

血压、低血糖等任何影响比赛的身体疾病或障碍。

6.2.1.4 参赛运动员报到时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

6.2.1.5 自行办理比赛期间意外伤害和突发疾病保险，保险覆盖时间至少为赛前 1 d 至赛后 1 d。

6.2.2 专业运动员

在UCI和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注册的职业运动员。

6.2.3 特邀运动员

组委会单独邀请参赛的国内外优秀运动员。

6.3 赛事代表

赛事代表包括比赛监督、技术代表和医务代表。

6.4 赛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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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赛事裁判团队包括总裁判长、其他裁判长、裁判员、辅助裁判员。

6.4.2 组委会竞赛部门负责组建裁判团队，裁判人数根据赛事级别、规模确定。

6.4.3 总裁判长负责普通志愿者的培训工作。

6.5 志愿者

志愿者应包含普通志愿者和医疗志愿者，志愿者应经过专业培训，医疗志愿者需具备一定的医疗救

护知识。

6.6 医务人员

6.6.1 医疗中心配备组长 1 人，医生不少于 1人，护士不少于 4人。

6.6.2 每个医疗站配备医生 1 人，护士 2 人。

6.6.3 每辆救护车配备医生 1 人，护士 1 人。

6.7 安保人员

6.7.1 安保人员数量根据赛事级别、规模和场地情况确定。

6.7.2 主会场、起点、终点、嘉宾观赛区等区域重点布防，比赛沿途按安保方案要求设置安保力量。

6.8 运营团队

运营团队应配备项目经理、竞赛主管、赛事策划、财务、设计、后勤、市场开发等人员。

7 赛事组织

7.1 赛前

7.1.1 技术会议

7.1.1.1 运动员技术会议内容应至少包含：

a) 场地及赛道讲解；

b) 竞赛日程安排；

c) 医务代表进行参赛安全培训；

d) 仲裁委员会及赛事仲裁须知；

e) 现场问答。

7.1.1.2 裁判员技术会议内容应至少包含：

a) 竞赛规程讲解；

b) 工作分工和职责；

c) 工作日程安排。

7.1.1.3 志愿者培训会议内容应至少包含：

a) 普通志愿者工作分工和职责；

b) 医疗志愿者工作分工和职责；

c) 工作日程安排。

7.1.2 比赛场地

7.1.2.1 路线设计与测量

7.1.2.1.1 组委会组织相关单位技术人员到举办地实地考察，设计、规划、测量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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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2 实地踏查结束后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绘制比赛路线示意图和主会场示意图。

7.1.2.2 场地建设

7.1.2.2.1 场地器材及相关物资进入比赛场地，开始场地建设工作，完成场地建设后由组委会验收，

满足竞赛要求。

7.1.2.2.2 场地功能区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区：报到处，嘉宾区，观众区；

b) 综合区：恢复区，存包区，器材维修服务区，医疗中心，兴奋剂检查区；

c) 媒体中心：媒体区、转播区；

d) 竞赛区：主舞台，检录区，起点区、终点区，赛道，补给区，体育展示区，计时与成绩处理

区，颁奖区。

7.1.3 赛事安保

7.1.3.1 制定切实可行的安保方案。

7.1.3.2 建立熔断机制。

7.1.3.3 安保方案由组委会审核通过后向公安部门进行报备。

7.1.3.4 制发赛事证件，包含人员证件和车辆通行证。安保部门对赛事各区域进行严格管理。

7.1.3.5 根据比赛路线制定科学合理的交通管制方案和人员疏散方案。

7.1.4 赛事医疗

7.1.4.1 制定医疗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

7.1.4.2 应协调距离赛场最近的医院作为赛事官方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并在比赛现场标明官方医院

位置。

7.1.4.3 主会场恢复区设置医疗中心 1 处、救护车 1 辆，赛道最远端设置救护车 1辆，危险路段设置

医疗站 1 处。

7.1.4.4 医疗中心、医疗站、救护车医护人员安排按 6.6 的规定执行。

7.1.4.5 赛道转弯处、路口处安排医疗观察员，直线赛道医疗观察员间距以两人互相可以看见且呼叫

可以听见为原则

7.1.5 赛事报名

7.1.5.1 赛事运营单位开通赛事专属报名通道。

7.1.5.2 组委会对报名人员将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核。

7.1.5.3 至少在赛前一个月开启赛事报名，赛前 7 d 截止报名，赛前 5 d 公布报名情况。

7.1.6 赛事保险

7.1.6.1 组委会应办理赛事公共责任保险。

7.1.6.2 组委会应为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办理意外伤害和突发疾病保险。

7.2 赛中

7.2.1 报到

7.2.1.1 报到时进行证件、体检材料和保险证明审核，现场签署免责声明，领取参赛物品。

7.2.1.2 参赛物品至少应包含：参赛证、参赛号码、参赛指南、车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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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赛事影像

7.2.2.1 赛道起点、终点、最远端位置设置比赛录像点。

7.2.2.2 比赛摄影、摄像位置应涵盖开幕式、起终点、赛道、采访区、颁奖区等区域。

7.2.2.3 比赛结束后 2 d 内，组委会整理赛事图片并向运动员传送。

7.2.3 比赛检录

7.2.3.1 比赛检录包括人员检录和自行车检录。

7.2.3.2 所有参赛运动员应佩戴组委会配发的参赛号码，不得更改、损毁或遮盖。

7.2.3.3 赛前 1 h 开始检录，赛前前 10 min 结束检录。

7.2.4 计时和成绩处理

比赛计时宜以电子计时为主，影像和手动计时配合。

7.2.5 赛道管制

7.2.5.1 赛道所涉及的路段在赛前 1 h 开始封闭管控。

7.2.5.2 总裁判长视具体情况通知交通部门解除道路管控。

7.2.6 医疗救援

7.2.6.1 按照赛前制定的医疗保障方案和应急方案组织实施。

7.2.6.2 赛前 30 min 所有医护人员、救护车到达指定位置，检查急救设备、物资完备情况。

7.3 赛后

7.3.1 成绩公告

7.3.1.1 最后一名运动员完成比赛后的 20 min 内，公告比赛成绩。

7.3.1.2 如运动员对成绩有异议，需在成绩公示后的 15min 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

7.3.2 颁奖仪式

7.3.2.1 比赛结束后，获得各组前三名运动员在候奖区等候颁奖。

7.3.2.2 比赛成绩确认后举行颁奖仪式。

7.3.2.3 获奖运动员应本人领奖。

7.3.2.4 颁奖顺序为：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

7.3.3 荣誉证书

比赛结束后颁发荣誉证书。

7.3.4 赛事环卫

竞赛物资撤出赛场后，对比赛现场进行打扫，确保赛场整洁无杂物。

7.3.5 赛事总结

7.3.5.1 比赛结束后完成赛事总结工作并形成书面材料，赛事总结应包含组织筹备情况、参赛情况、

比赛成绩、赛事经济和社会效益、赛事经费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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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2 比赛结束后由第三方公司对比赛进行舆情分析并出具报告，舆情分析至少应包含舆情综述、

媒体报道观点、报道媒体统计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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